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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暂行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完善学业预警和

分流机制，根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结业与肄

业实施细则（修订稿）》（西建大〔2020〕46号），结合学

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的基本要求

1. 学业要求：在规定学习期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

定内容，且成绩合格。

2. 论文工作要求：

（1）学位论文开题通过、中期考核合格。

（2）因以下情况无法申请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合并答辩

的研究生，若已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字数不少于3万字、符

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标准》要求且经



导师审核认定学术水平已至少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70%）

的，可申请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1）学位论文预答辩未通过；

2）学位论文两次盲审评阅得分均低于70分；

3）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尚未达到学院申请硕

士学位学术成果要求；

4）导师审核后认为其论文尚未达到硕士学位学术水平。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程序

1. 申请人填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申请

表》，经导师审核确认后进入毕业论文评审环节。

2. 硕士生毕业论文评审人由2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

成，本人的指导教师不能担任论文评审人。评审人名单可由

导师提出，经主管院长审定。

3. 专家评审意见均为同意毕业答辩者，经主管院长审批

后，方可组织毕业答辩。如有1份专家评审意见为不同意毕

业答辩者，研究生应对论文做出实际性修改，在规定学习年

限内，6个月后方可重新送审。如重新送审仍未达到毕业答

辩要求或2份专家评审意见均为不同意毕业答辩者，予以结

业处理。



4. 毕业答辩委员会至少由3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

指导教师不得担任委员，但应参加答辩。在答辩中，指导教

师除介绍申请人的有关情况、参与提问和听取答辩外，须回

避答辩委员会的评议阶段，不得参与答辩委员会决议的讨论。

5. 毕业答辩委员会三分之二及以上委员同意毕业者，通

过毕业答辩。毕业答辩不通过者，予以结业处理。

6. 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将毕业答辩材料交学院研究生办公

室，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

第四条 已获毕业证书但未获得学位证书者，且在学校规

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硕士毕业生可在1年内再申请一次并

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第五条 本规定由资源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资源工程学院

2022年6月9日


